
「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聞工程」徵用業

第 2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召開興辦「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關工程」微用案第 2 次公聽會

貳、開會時間： 106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0 時整

參、開會地點：新北市土城區祖田市氏活動中心（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 4

段 283 之 l 號 2 樓）

肆、主持人：吳科長偉榮

但、出席者及列席者：如簽到表（私人電話號碼已遮蔽）

陸、會議中說明事項：

一、公聽會過如方式：

記錄：蔡瑋芹

1. 本次公聽會公告本府以 106 年 9 月 29 日新北府工新字第 1063735893 號

開會通知單，發文張貼於新北市政府、新北市土城區公所、新北市土城

區＃且田里辦公處、項新里辦公處、項福里辦公處、頂埔里辦公處、新北

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並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通知興辦事業計畫

範園之土地所有權人。

2. 106 年 10 月 3 日公告登載於中國時報 D8 版。

3. 106 年 9 月 29 日公告於新北市政府網站。

二、興辦事業概況：

1. 本計畫配合「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開工程」’需施作臨時性施工及施工

便道之需求，故擬租用私有土地，租用範因為道路兩側 2.5m～6. 恤，避

開現有建物，符 6 號道路闖關完成後將進行相關土地之復舊工程（實際位

置以地政事務所假分割位置為準）。

2. 用地取得範囝：新北市土城區頂新段 474 地號等 42 筆私有土地（詳土地

：青冊及工程範囝闊，已於召開本次公聽會前隨開會通知單寄送）。

三、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1. 公益性：

“）加強捷連頂埔站周邊道路服務水準及運輸效能，健全當地交通路網，

及待解捷逐項埔站周邊上下午尖峰時間交通車流。

(2）改善本區現有聯外交通及道路負擔，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3）減少交通旅次時間，改善汽機車廢氣排放，提升週i草地區環境品質。

(4）增設人行步道，保障沿線居氏出入交通安全。



(5）施工期間設置施工囝籬及捨土設施將保障周邊氏眾安全及施工品質。

2. 必要性：

(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租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本計畫配合「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新關工程」’需施作臨時性施工及施工便道之需求，故擬租

用私有土地確有其合理關聯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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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兩側部分路段租用寬度 2.5m～6.5m 不等之私有土地，為本道路闖關

工程所需且必要最小限度範園。

(3）用地勘還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經查道路兩側無可使用之公有土地，

故無其他可替代路線方察。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本宗你屬道路建設施工所需臨時空間，以取得

使用權方式為宜。

(5）其他評估必要理由：本計畫道路闖關後，可提升交通運輸品質，建構

土城區完善便捷路網及運輸條件，對未來地方建設及都市發展均有所

助益，本次租用為闖關 6 號道路所需，考量整體施工安全、施工品質

並利整體工程進行，是須辦理私有土地之租用

3. 適當性：

為闖關 6 號道路維護周邊民眾安全及施工品質，於道路兩側租用私有土

地，租用位置應具適當性。

4. 合法性：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以及第 13 1 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租用土地

位於計畫道路兩側，屬都市計畫住宅區、農業區、保護區及河川區，本

次租用僅為臨時性之使用，待計畫道路興闢完成後將進行復舊工程，相

關使用不違反現有都市計畫。

四、公益性及必要性害于估：

(A）公益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吉利古：

1. 租用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計畫範圍內僅涉及l處T棚，現況以農林作物種植為主，無實際居住

及人口設籍情形，故本計畫不致影響當地人口、年齡結構。

2. 租用計童對周間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道路全長約906公尺，完工後能建全土城區之交通路綱，提升

都市環境生活品質，對周邊社會現況應有正面之影響。



3. 租用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園內有1處T棚需拆遷，初步了解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應

無影響，倘有屬新北市社會局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將進一步採取相

關配套安置措施。

4. 租用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計畫道路能提供該區域交通之完整與J頂惕，減少車輛停滯時間，降

低汽機車廢氣排放，提升整體道路安全品質，對居民健康風險應有正

面影響。

（二）經濟因素評估：

1. 租用計畫對稅收影響．

租用計畫有助於6號道路施工進行，俟計畫道路完工後將促進地方發

展，健全交通路網，帶動區域土地利用反商機，對地方政府整體稅收

應有正面影響。

2，租用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需租用私有土地現況為雜木林及零星農業使用，且非主要糧食

生產區，未來工程施作完成後將進行復舊，仍可維持農作之使用，其

餘未租用之土地仍可繼續房、農業使用，故對地區糧食安全不致產生太

太影響。

3. 租用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屬都市計畫道路閉關工程所需，現況有l處T棚，對就業、轉業

人口不致產生太太影響，俟6號道路完工後，增加與周邊地區可及性

與主要道路之連結，對地區就業市場有正向助益。

4. 租用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由本府編列相關預算文應。

5. 租用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租用土地都市計畫住宅區、農業區、保護區及河川區，現況有

1處T棚、雜木林及零星農業使用，無具有規模之農業生產活動，此外，

本計畫範園內雄涉及河川區惟無漁牧業之活動，故評估對當地相關產

業鏈並無影響。

6. 租用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你為闖關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所需，道路闖關後對四鄰區域土地

利用完整性，應更有助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影響．

本計畫像閉關都市計畫道路工程所需，且符道路闖關完成後將進行復

舊工程，應未影響城鄉自然風貌。

2.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影響：

本案用地範園內依現況初步判斷並無明顯文化古蹟等建物，後續將再



向本索所在地文化古蹟主管機關確認範圍內是否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

3. 因租用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計畫道路闖關後，可分流中央路四段及區域性車流，使路線經過地

區之交通便利性及運輸效率符到提升，而完整區域道路系統、提升周

遭地區交通條件及居氏環境品質。

1.租用詐畫:Jt~該地區主態環境之影響J

本租用計畫土地，現況多為雜木林及零星農業使用，範園內查無特殊

動植物，對當地生態環境應無不當影響。

5. 租用計畫對周邊居氏或社會之整體影響：

租用計畫有助於計畫道路闖關工程，且俟計畫道路完成後，使周邊地

區交通聯繫更為暢通，強化與周透社會鏈結，減緩捷運三鶯J線施工期

所帶來的交通街擊，對周邊居民交通往返及地區發展，應有正面助益。

（四）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行政院「 7j(續發展行動計畫」’推動與落實公共工程為重要國家永

績政策之一。本計畫完成後可提升區域交通運輸效率，改善地區交通

條件及居氏生活品質，並提升周遭土地利用效能，有利地方發展及生

活空間延續，符合永續發展精神。

2. 永績指標：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4年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年度報告所

列面向及指標檢視，本計畫對整體環境預計無不良影響。而租用計畫

範固有助於6號道路闖關工程進行，可強化地區整體路網完整，提供

民眾更優良之交通環境，給繫民眾生活空間，對既有社會紋理保留與

延續有正面影響。且可使交通往返更加順暢，減少塞車情形，提升整

體生活品質與經濟環境，加速區域土地使用，促進經濟發展，進而增

加稅收，達到良性循環之永績經濟。

3. 國土計畫：

租用計畫範圓周地屬北部區城計畫範園，又依擬定土城（頂埔地區）都

市計畫（既有發展地區）細部計袁案，位屬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不違反

現有都市計畫及區域發展政策，並能有效合理國土利用。

(B）必要性評估：（如前述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系、第 l 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條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形：

一、季美珍君代表林光益陳述意見：

I. 道路高於土地部份，會不會有淹水問題？

2. 復舊方式請以書面陳述，以確保復舊是可以呈現「原地形地貌」’若未回



復原狀，如何依法救濟？

3. 徵收協議價購的價格有重大疑慮，請予以回應。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於設計時有整體考慮周邊土地排水條件，於道路北側將設置進水

口，以利農地水流進入本計畫排水系統避免淹水﹔另於道路南側則依原

地勢條件，水可自然排入大安圳，應不會產生淹水之情形。

2. 本計畫徵用範團部分將用於機具行走，部分範囝會有土方開挖作為道路

設施施工空間之需求，符使用完成後將以厚、土回填並夸實回復。如土地

所有權人對此部份有疑慮，本府亦可郎今於復舊完成後會辦理會勘，請

地主確認土地無i于染、破壞情形，再結束雙方租貨關條。

3. 有關您間的協議價購價格你「土城區頂埔 6 號道路闖關工程」徵收案，

本府已於 106 年 9 月 4 日收到您的陳情書，業以專函（新北府工新字第

1063734886 號函）逐一回復書內所提之問題。

二、陳星仿君代表林光益陳述意見：

道路過高是否造成現有土地所有權人既有價值減損？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於設計時有整體考慮周邊土地排水條件，於道路北側將設置進水

口，以利農地水流進入本計畫排水系統避免淹水﹔另於道路南側則依原

地勢條件，水可自然排入大安圳，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農業耕作使用，

應不造成土地既有價值減損。

三、張武銘君陳述意見：

1. 租用後開挖後的土地應用土壤回填，不可用其他材料回填，以利後績耕

作。

2. 未辦理現場會勘，無法知道實際位置。

3. 現有樹木想原地保留，該如何辦理？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工程顧問公司符構造物完成後將以潭、土回填並依原地形地貌存實

回役，以利所有權人後績耕作使用。

2. 本案大致徵用範園已於前述興辦事業概況內說明，並已於 106 年 9 月 28

日及 106 年 9 月 29 日至現場辦理放樣及地上物查估，讓各位鄉親了解實

際使用範園。



3. 本府將先予確認樹木是否在徵用範園內，再評估樹木位置是否影響工程

進行，倘該處無需挖填土方，機具動線亦可閃避，則盡量予以保留，椎

該樹木不再發給相關補償，無法保留者則依規定查佑補償，經 106 年 9

月 28 日地上物查佑發現金端的樹木沒有在徵用範圍內。

四、黃登山君陳述意見：

五三萃望能讓盟主主有這弄正用二範園改面積戶：反價格了。－

2. 地上物如樹木可否於租用結束後移植回來？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素大致徵用範囝已於前述興辦事業概況內說明，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完成土地複丈，故本次會議紀錄將依複丈結果修正相關地段號及面

積，並寄送於所有權人，租用價格將委託專業之不動產估價師依市場租

金行情作合理價格;j(t佑，於 2 次公聽會後，召開協議價購會時，會將協

議市價讓土地所有權人知悉。

2. 本府將先予確認樹木是否在徵用範園內，再評估樹木位置是否影響工程

進行，倘該處無需挖填土方，機具動線亦可閃避，則盡量予以係留，無

法保留者，則依規定補償，另有關移植一事經初步評估附近無適合之公

有地可接收，且涉及樹木之存活率問題，建議所有權人自行遷移，本府

則依規定核發遷移費（1/2 之補償金）﹔經查臺端沒有地上物在徵用範圍

內。

五、國道高速公路局陳述意見：

1. 「撥用」部分，請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劃分原則」第 1 條第 6 點規定辦理有償撥用﹔如屬跨越或穿越部分，則

辦理 1/2 持分土地方式辦理有償撥用。（吉主．本案因貴處未提供地籍套繪

現i花園示，無法知道擬徵用土地是否有現況為高速公路橋下之土地）如因

徵用土地位於現況橋下部分面積少，以全筆撥用時，貴府須於該筆土地

撥用文件註記上部空間同意高速公路跨越使用。

2. 「租用」部分，請依「高速公路國有公用土地提供使用注意事項」相關

規定辦理有償租用事宜。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計畫範園涉及之永久性格權，本府將依規定辦理撥用，以符管用合一。

2. 本計畫涉及之臨時性工程範閩使用，將依「高速公路國有公用土地提供



使用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有償租用，或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

使用之原則」辦理無償提供使用。

持l 、第 2 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陳述意見及新北市政府綜合答

復：

一、吳宜靜君代表林光益陳述意見：

1. 租期？租金？

2. 契約可否先寄發給地主先審閱﹒

3. 土地復舊之土質可否做土質調盔，確保前後土質一樣－

4. 事業計畫書及微收計畫書哪日寄出來？哪車里可審閱？

新北市政府答覆：

1. 本案租用期間預計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1 月止為期一年，但實際期程以

工程發包施工進行調整﹔租用價格已委託專業之不動產估價師依市場租

金行情作合理價格推估，於召開協議價購會時，會將協議市價讓土地所

有權人知悉。

2. 本府租用契約為制式範本，倘所有權人有需要查閱，將於協議價購會時

公開於會議上。

3. 本計畫道路完成後將以原土回填並存實回復，不會頌外進行土質調盔，

倘土地所有權人對此有疑義，本府亦可於復舊完成後辦理會勘，請地主

確認土地無汙紮反破壞情形。

4. 本計畫為本府本權責辦理，工程相關資料已於公聽會上簡報予所有權人

知悉，並未另擬具「事業計畫書」﹔另徵收（用）計畫書，將於 2 次公聽

會及召開協議價購會後收集相關資料並製作計畫書送客，俟內政部核准

後，可至本府洽承辦人員現場借閱。

二、許起創君陳述意見：

工程範圍內有蛙類，樹蟾科唯一物種中國樹蟾的棲地﹔請在周邊施工範園

盡量減低，減少生物的破壞。

新北市政府答覆：

~謝臺端提躍，本府將提醒施工單位注意，並要求於施作工程時不違反相

關環保法規。

三、唐春龍君陳述意見：

綠竹筍種植需 4 年才能收成，倘目前配合工程移植將造成本人損失（無法收



成），可否補償多一點？

新北市政府答覆

本府將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救濟標準」規定辦理

補償﹔採筍食用竹類的補償方式以每株（樣）及種植年份區分等級並計價，

經查您的絲竹以每株甲等的合審員計償。

三三百？是王明君曹長進意見已

種植農作物的補償費是如何計算？

新北市政府答覆：

經查您的農作物並沒有在工程範圍內，本府地土物補償費之計算方式，你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救濟標準」規定辦理，此救

濟樑準公開於新北市政府電子法規查詢系統中（網址：

http: //web. law. ntpc. gov. tw/Scripts/NewsDetai 1. asp?no= 1C0090090) 

，倘所有權人想了解細部內容可自行前往參閱。

玖、議員服務處意見：

希望市府可以了、解每一位地主的情況及需求，根據不同的狀況可以有不同的

處理方式，與地主的每一次會議土都可以準備完整的資料供大家參閱。

拾、結論：

1. ~謝各位鄉親撥冗參與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提出陳述意見書者，本府將

就陳述意見內容專函回役，倘有其他急見或不瞭解之處，可以書面提出

陳述意見或電話洽詢本府新建工程處承辦人。

2. 其他說明事項：

本索工程用地範圍已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完成土地復丈，故本次會議紀錄

將依複丈結果修正相關地號之面積。

捨壹、散會。（上午 11 日幸的分）



、
亡3 項埔6號道路工程永久使用範圍

臨?2J 租用範園園（使用期間約1年）





「土城區頂±ni6號道路新關工程」用地車叫3土地清冊

場盟員 封也揮示 用地面隅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n﹔縣市 鄉揖市區 陸 小段 地號 間閻公關 （公開 姓名
持分 備考

l 新Jt市 土抽區 頂新 474 。 181447 。 005156 畫壇。。農回水利會 Ill 暫緣地號474

主O綠 112 

2 新Jt市 土抽區 頂新 476 。 α)3793 。 0023團 王O彰 1/4 4曾給加結476(1)

五O繼 114 

林O益 112 
3 粉Jt市 土輔區 頂新 479 0 012&96 。曲＂＂而 暫懦地幌4抄﹛I)

賞。武 112 

林O益 112 
4 新Jt市 土城區 1頁新 47＇可91 。 α)01()3 。 叫珀108 W鎚i i峨＂叫

賞。試 112 

賞。試 in 
5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新 480 0 000-3個 。 αmo, 林O貴 1/4 祖翱翔Ill削晶

林O民 1/4 

6 新Jt市 郎。河、 112 
哥哥磁j辦起:4821土城區 頂＇WI 4a2-1 。 193367 0 0(妙，502

部C傳 in 

賞。武 112 

7 新Jt市 二t城區 頂arr 494 。阻5945 。。10487 林C貴 1/4 ;ii纖L E荒4”
林01', 1/4 

8 新北市 土揖區 頂新 "' 0 5路，，.， 0 01站到
齒。官（揚祖宮）

III 暫惱地蜘1叫
管理者陳國光

9 新北市 土揖區 頂新 4£6 .Z 0 004216 。曲。120
輯O宮（媽祖宮〉

Ill 軸蝴J\lc蜘仰的
管理者做固光

IO 斬北市 土城區 頂新 4£6-4 0 071424 。但JS3~
誼O宮（媽祖宮〉

1/1 割繡t也間4制H
管理者。除間光

賞。 118 

賞。淵 1/16 

賞。山 1/16 

賞。越 4160 

賞。冊 II切

賞。往 II咽

肅C海 1/16 

覺。嵩 1后

賞。燕 1124 

賞。草書 l/24 

國O水 ino 

陳O 1/48 

關O 1/48 

險。 1/48 
11 新Jt市 土城區 頂持？ 4叩 0 2”l5峙。6 O 045567 都繼1自號40) 2) 

險。 1/48 

隙。撞 1/48 

關01* 1』4"

睞。辦 II由

賞。由

賞。明

賞。辦 位間共有1朋

隊黃0攝

賞。誰

降。昔 !Sil 
、主O嬋 W2 

主O姆 w, 
賞。峰 1/120 

賀。寧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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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頂：！：1116號道路新關工程J 湖地租用土地清附

局勢
土地探示 用地面積 土地所有催人或管理人

持分 備考
縣市 第1鎮市區 設 小段 Im號 面放﹛公頃） （公頃﹜ 姓名

張O火 1/6 

張O燦 1/6 

銜。聽 1/6 

1 2 新:it市 土城區 頂新 500 0 336028 0 019131 
態。忠 1/6 

？可揮員池里！／51))

詹王O香 1/12 

倍。連 1/12 

詹O根 1/12 

信OiE 1/12 

斑。 1/8 

賞。淵 1/16 

斑。山 1/16 

斑。遺 4/60 

賞。娥 1/60 

賞。桂 1/60 

簫O海 1/16 

部0元 1/16 

賞。昌 1/6 

賞。燕 1/24 

賞。車 1/24 

部O水 1/20 

險。 1/48 

1 3 新:it市 土城區 頂新 502 0 086927 0 045979 險。 1/48 著這tl!iir，！；早竟只；z, I l 

陳O 1/48 

陳O 1/48 

躁。蓮 1/48 

傲。秋 1/48 

險。都 1/60 

益。逾

賞。明

詣。娥 公開共有1/20

陳賞。梅

賞。佳

薛O芳 1/60 

賞。峰 1/120 

賀。寧 1/120 

廖林O香 1/4 

廖。其 1/4 
14 新:it市 主城區 頂新 503 0 93201 I 。 007895 ：巧揖rt）在>1!,51).'

廖O煌 1/4 

廖O川 1/4 

15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586 0 024491 。 005652 傲。當 1/1 '!"Ii詩：止姚月，〉

16 新:it市 土城區 頂新 587 0 013170 。 004290 隙。雲 1/1 持有信，~I；白'i:5l7

17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587-1 。 00 1 172 。 α)0418 隙。雲 1/1 'F／諾i也e!:SS'/-1

18 新北市 土城區 rn新 588 0 397458 0 03 1199 
慈。當（媽祖宮〉 1/1 白tJ;l.l\!Jtζss
管理者險因光

19 新:it市 土城區 頂新 590 。 294598
張O銘 15/16 

0 018899 f＇.﹔2嘻地發）＇）（）（！）
~Of：草 1/16 

20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590-1 0 018412 。 001 1 88 lltO 1/1 t~/ ij;j:i(l•'ii/”f} l 

21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新 590‘2 0 055237 。 003606 張邱O鳳 1/1 '!''i'H:L＼七~ ·丈＇－）（；.＇.＇

報載。梅 1/4 

張O祥 1/4 
22 新:it市 土坡區 頂新 590。3 0 018412 。 001 167 ·1'）晶晶J]l-(115•沁J

績。有最 1月

張O輝 1/4 

張斑。英 1/4 

23 新:it市 土城區 rn新 590-4 
張O民 1/4 

0 036日25 。 002289 f野草﹔1止亨見『官）－』
張。民 1/4 

張O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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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頂埔6號道路新闢工程」用地租用土地清冊

鏽1
土地揖示 用地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說官運人

持分 備考
縣市 鄉S車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公開 （公頃） 姓名

24 新品市 主城區 頂新 590-5- 0 01日412 。由個34 睛。傑 1/1 暫背吉它醜嘲時

林o，答 1/4 

林O肘 1/4 
25 新北市 二t撒區 現新 59位 。 00'413 。叩3406 劉J繳械機5"2(1)

林O寮 1/4 

林己棟 114 

林0華 1/4 

林C肘 1/4 
26 新J，市 土絨區 頂撕 595 0 341658 0 022735 嘴峭的？”5

林O泰 1月

林O棟 1月

27 新北市 工放區 頂瞞 605 。 207WI 0 033603 
誼。宮（揖祖宮〉 1/1 暫立學織聯H
管理者！關固光

28 新北市 土城區 I買新 608 0 017659 。∞田82 關C書 1/1 暫給我！：臨＇＂

28 
。由435' 闢O雲 1/1 替f'l'.111!.品道“叭。

I 

29 新北市 土城區 rn瞞 610 o o:xxm 0 個曲的 矗灣co農田水利會 Ill 體﹔總f他揖61\l

30 新北市 土城區 rn瞞 611 o o:iorn 。 000制4 醋。雲 1/1 爾總！！＼酪：“﹞ (I\

31 新北市 土城區 頂潮 61日特I 0 005713 0 005713 臺灣的O農田水利會 Ill 暫姆拉也悅。rn.,

32 新北市 士捕置 車輛 位。 0 日 14764 0 01抑自 畫灣IC: O農田水利會 1/1 說啪地挽＂＂
33 新北市 土城區 1買新 622 0 0'8573 0 005081 矗j增00農因水利會 1/1 f習翱增織品2(1)

34 新Jt市 土城高 頂斬 623 0 003864 0 001213 
種O宮（將祖富〉 1/1 點喃地馳，，管理者臨國光

35 新JI市 土掛區 1買新 624 0 O:X,017 。∞由17 il!O強 Ill 祖喃地臨1624

36 新北市 土抽區 頂新 6幻 0 日18791 0 001叩7 溫O強 1/1 樂i(I詞地號62'

37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斯 也6 0 010曲l 0 曲445ti
聲O宮（紹祖富〉 1/1 研臨lt!c絨＂＇管琨者，陳圓光

38 新Jt市 士城區 JI<撕 6泌.， 0 日 156日。 0 0125由
醋。官（揖祖宮） 1/1 W鋪地！ /6/S 2(1) 
管理者陳闢先

39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斬 627 。 0'6746 0 004315 慈。當（總惜當） 1/1 點嘲地號6U
管理者除圓光

40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新 630 。 1師188 。由)7%
盤O官（媽祖宮）

Ill 惡語腳也揖630
管理者陳固光

41 新Jt市 土城區 頂新 631 0 0)0552 0 015793 
種O官（歸祖宮） 1/1 1愉悅喻的1(2\管理者隙固光

42 新Jt市 土I成區 頂新 645 。 556146 。四位2, 畫縛on農田水利會 Ill 彈1編楷書是6的

【俯桂本案臨時性工程範圍之用地圍棋罪依新Jt市板l絡地政事務所土地祖立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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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區頂埔6號道路新聞工程」徵用黨

第2次公聽會接到表

一、時間： 106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土午10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l:.城區祖田市民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1p土城區中央路4段283之1號2棋于

三有主持人：吳科長偉錯失，i 嗓 記錯：蔡瑋芹
、

四、出席人員：

機關（單位〉 簽到處

立法委員吳琪銘國會辦公室

！來議員普撩

洪議員桂芳吉

林議員銘1=-

;;;:. 
(' ~ i \ V " 廖議員本煜 什 多﹛
’、 ?\ I\ 

離議員有仁
/ 

林議員金給 析、 氣：信
黃議員永昌

£ x~ 也童手議員成龍 區可‘

·v 

高議員敏慧
J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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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 簽到處

交通部壹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并j

已取特7新北布了夜蔣培攻局 -'l 

/ 

新北市政府捷連工程局 祿群元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里辦公處

新北市土城區項新里辦公處

新北市土城區7頁福里辦公處

新北市土城區7頁埔里辦公處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誰是、時向械、源勞笑 森豆豈有

中校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布frt{-1-0悅于么 ：海：守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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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 簽到處

臺灣挑圍農田水利會 ii 于古 j, 
革祐宮（媽祖官）／管理者：陳國光

王文進

王文彰

王富雄

玉琳縛

五琳嬋

林光益 l) 吐~
h ft ‘ 

’ t . 
林格民

’、 .Jf~ti致﹔林園春 r；（足﹜
林國財 林風~i 以：1
林國棟 1：計城才［（失 1

林國華
』 ？趴萃可9,

林里貴

張冬火

張志福

張武銘 1本氏房／
句

f立

張邱美屬L

張使拉拉

張昭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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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處

張國祥

張國瑞

一 張商輝 －一

張淑貞

’ 
張欽燦

張黃秀英

張黃幸梅

張裕氏

張蓋氏

陳永

陳立

陳秀蓮a

陳昕

陳清雲 ？東三百旁
陳黃月梅 、

陳豆豆

. 
陳嘉輝

陳慧秋

黃文昌 ﹔或 d、＇－－－ r可v夕
’ ’ 

黃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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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處

’ 黃丹桂

黃玉武 ~ 手在分〔1
... 

、安，，..－ l亨黃志遠 ,, --) ’ 可
’, 

費和

黃奇峰

黃建明

黃秋燕

黃貞寧

。 黃登山 、

費登淵

＇＇.＂＂卒

黃麗華

溫志強 代爵﹔t 雄？
詹仁忠

詹玉珠香

詹宏遠

唐春龍 ／寄來~\ 

詹深根 是正愉快付
詹雄正 ／聲張網州 , 

廖丸煌

廖林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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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一
真
一
水
一
傳

聲
一
碧
一
池
一
新

廖
一
廖
一
一
鄧
一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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